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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議 背 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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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

1997年10月，立法委員朱惠良提出推動
設置文化部、制定文化基本法之主張。 

1998年，文建會《文化白皮書》提及部分學者專家
及民意代表均認有必要考慮制定《文化基本法》。 

2009年，立委翁金珠等27人於立法院第7屆第3會期
第15次會議提出《文化基本法》草案。 

2011年11月，行政院函請立法院審議《文化基本法》草案，
經立法院（11月25日）討論後決議交付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
查，後因屆期不續審退回行政院。 

2013年12月立法委員邱志偉等人提出
《文化基本法》草案。文化部提出
《文化基本法》草案公聽會版，惟未
送行政院。 

2016年11月立法委員陳學聖提
出《文化基本法》草案。 
文化部重啟《文化基本法》草
案研擬計畫。 

3 



研 議 原 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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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實憲法
文化規定 

憲法有關
文化之規
定包括第
7、  11、
15、16、
111、163、
165、166

及 169條、
憲法增修
條文第10

條第10、
11及12項。 

接軌國際公約宣
言進行國內法化 

1948年《世界人權
宣言》第 27條、
1966年《公民及政
治權利國際盟約》
第19條、第27條、
1966年《經濟社會
文化權利國際盟約》
第 15條、 2001年
《世界文化多樣性
宣言》第 5條與
2005年《保護和促
進文化表現形式多
樣性公約》等。 

參考先進國
家相關立法 

美國1965年
國家藝術和
人文基金會
法 、 日 本
2002年文化
藝術振興基
本法、韓國
2013年文化
基本法。 

揭示國家
文化政策
方向 

依據文
化部施
政報告
及施政
計畫，
揭示國
家文化
政策方
向。 

涵納現有文
化基本法草
案之內容 

立 法 委 員
翁 金 珠
2009 版 ；
原 行 政 院
2011 版 ；
立 法 委 員
邱 志 偉 等
人 2013 版 ；
文 化 部
2013 公 聽
會 版 ； 立
法 委 員 陳
學 聖 2016

版。 

廣納文化藝術
各界專家學者
及實務工作者
之意見 

2016年11月10

日起委託本計
畫團隊負責研
擬，並自 105

年 12月至 106

年2月召開8場
專家學者諮詢
會議，廣徵各
領域專家及學
者意見，後續
將配合全國文
化會議之分區
論壇辦理辦理
明會與公聽會。 

文化基本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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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議 過 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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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11月10日，委託本計畫團隊執行「推動文化基本法立法策略規
劃案」。 

2016年12月至2017年2月完成5場專家學者諮詢會及3
場草案條文專家學者諮詢會，配合歷次專家學者之寶
貴意見，本計畫團隊已陸續先後研擬修正四個草案版
本。 

2017年3月起將辦理7場次公聽會 
(1)3/24南部公聽會第一場；(2)3/31東部公聽會；(3)4/7
中部公聽會第一場；(4)4/10中部公聽會第二場；(5)4/14
北部公聽會第一場；(6)4/14北部公聽會第二場；(7) 4/28
南部公聽會第二場。 

配合全國文化會議各分區論
壇蒐集意見。 

完成草案送
行政院審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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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構與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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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 

基本法 

立法 

目的 

文化基
本價值
與原則 

文化權
利與國
家義務 

文化基
本方針 

中央及
地方文
化治理 

其他 

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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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目的 

人 民 權 利 
與國家義務 

基 本 價 值 
與 原 則 

文化保存、傳播與
發揚之基本方針 

文化與藝術教育之
基 本 方 針 

文化空間與景觀管
理 之 基 本 方 針 

文 化 經 濟 之 
基 本 方 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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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永續發展之
基 本 方 針 

文化影響評估之
基 本 方 針 

文 化 行 政 與 
中 介 組 織 

臂距原則及文化
獎助之基本方針 

中央與地方文化 
權 限 之 劃 分 

各 級 政 府 之 
文 化 任 務 

中 央 政 府 之 
文 化 治 理 

地 方 政 府 之 
文 化 治 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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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化 人 才 與 
人 事 制 度 

文化採購例外 

文 化 預 算 
之 保 障 

文 化 基 金 
之 設 置 

文化調查統計 

文 化 權 利 
之 救 濟 

與其他基本法及文
化 法 令 之 關 係 

本 基 本 法 
之 施 行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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架構與體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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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創意產業發

展法 

藝術教育法 

終身學習法 

各個教育法 

 

 

博物館法、圖書
館法、行政法人
法、國家表演藝
術中心設置條例、
文化藝術獎助條
例 

政府採購法 

文化影響評估法
（待訂） 

公務人員任用法、
文化部組織法、
教育人員任用條
例、終身學習法、
文化藝術人員任
用條例（待訂） 

文化基金設置
條例（待訂） 

文化經費編列
與管理法（待
訂） 

地方制度法 

文化部組織法 

各種條約協
定 

文化權利 

3-9 

各公約施行法、著
作權法、文化藝術
獎助條例、國家語
言發展法（草案） 

文化資產 

保存法 

水下文化資產
保存法 

文化空間與
景觀11 

文化保存 

10 
文化與藝
術教育12 

文化永續
發展14 

文化影響評估 

15 

文化基本法 

文化採購
例外25 

文化經濟 

13 

臂距原則與
文化獎助16 

文化行政與中
介組織17 

各級政府文化權
限與任務18-21 

文化人才與
人事制度22 

文化預算23 

文化基金24 

立法目地 
基本價值
與原則 

博物館法 

圖書館法 

檔案法 

建築法 

國家文化藝術
基金設置條例 

文化藝術獎助
條例 

文化調查
統計26 

權利救濟
27 

統計法 

民事訴訟
法 

行政訴訟
法 

與其他法
律之關係

28 

各基本法 

各種文化法
規 

施行
日2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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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期程規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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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通過 

通
過 106年5

月初法

規委員

會審查 

 
配合全國文化會議各分區
論壇蒐集意見 

  

106年 
5月20日 
前送 
行政院
審議 

修
正
文
化
基
本
法
草
案 

彙總意見 
(4月底前) 

召開本部法規 
委員諮詢會議(3月中) 

●4月辦理跨部會及地方政府協

商會議 

辦理7場次公聽會 
● 3/24 南部公聽會第一場 
● 3/31 東部公聽會 
● 4/7   中部公聽會第一場 
● 4/10 中部公聽會第二場 
● 4/14 北部公聽會第一場 
● 4/14 北部公聽會第二場 
● 4/28 南部公聽會第二場 

106年3月，
公告文化基
本法草案及
刊登公眾開
講平臺(60日
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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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hanks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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